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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需求书

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农业保险条例》、《关于推进价格机

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(中发〔2015〕28 号)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精神，

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我省橡胶产业健康发展，根据

《2018 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》开展天然橡胶价格（收

入）保险（试点）工作的需要，制订海南省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监

测项目需求书。

一、监测品种与规格

监测一级收购站点天然橡胶（干胶）收购价格（即第一手收

购价格）。可将胶水收购价格按干含量折算为干胶收购价格进行监

测，计量单位为公斤。

二、监测范围

监测范围覆盖全省 18 个市县（除三沙市外）。

三、监测点设置

各市县根据天然橡胶种植情况，可选取 5 个以上（含 5 个）

具有代表性的监测乡镇。每个监测乡镇一般选取 2 个以上（含 2

个）收购点作为价格监测点。原则上每个市县价格监测点总数不

少于 10 家。个别橡胶种植面积较少的市县，可适当减少监测乡镇

和监测点。

四、价格采集方式

在各市县应当设立橡胶采报价员，以采报价员实地到监测点

进行采价的方式为主，原则上不允许监测点自行上报价格。

采报价员采集价格后应进行工作台帐记录，并通过统一的手机

信息系统进行数据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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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监测时间及周期

监测期为我省天然橡胶收割上市季节（即每年的 4 月至 12

月）。监测期内，采报价员实行“一周两采”（即每周 1、4 进行采

价），遇重大节假日，采报价工作照常开展。采报价员应在采价日

的采价时段内进行采价，采价时段为采价日上午 9:00-11:00，所

采集数据于当天 12:00 前上报。

六、计算与发布

（一）以市县为单位进行天然橡胶收购价格汇总、计算和发

布。先计算各乡镇均价，再计算市县均价。

（二）掌握各乡镇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往年产量的，可相应

对乡镇设置权重，以加权平均计算市县均价；不掌握各乡镇天然

橡胶种植面积和往年产量的，以简单平均计算市县均价。

（三）如采价日监测点因特殊情况不发生交易的，采报员应

调查了解情况，并向省价格监测中心说明原因。

（四）实行隔日发布制度（即采价日的第二天发布数据）。遇

重大节假日，可延后至工作日进行发布。

（五）各市县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由省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对外

发布，发布主要渠道为：1、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（网址：

plan.hainan.gov.cn）；2、其他媒体。

七、数据核查

天然橡胶价格监测期间，协助省价格监测中心加强数据核查，

以确保监测数据上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。

八、预警与公示

采报价员要配合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做好价格预警工作。发现

天然橡胶出现倾向性、苗头性、潜在性价格问题时，要及时向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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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告。

采报价员在做好采报价格和预警工作的同时，还应督促监测

点通过公示牌做好当日收购价格公示工作。

九、监督考核

协助省价格监测中心依据价格监测质量考核管理相关规定对

天然橡胶采报价员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。

十、验收要求

按谈判文件技术参数进行验收

十一、其他

具体根据省价格主管部门印发的《海南省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监

测发布制度》开展工作。

附件：1. 市(县)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监测报表

2. 年 月 日海南省天然橡胶收购价格公示表

3. 海南省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监测费用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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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市(县)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监测报表
监测日期： 年 月 日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品种 单位 乡镇 权重 监测点 收购价 乡镇均价 市县均价 备注

橡胶干胶

（可用胶水折

算）

元/公

斤

附件 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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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海南省天然橡胶收购价格公示表

序号 市县
收购均价

（元/公斤）

环比涨跌幅

（%）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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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海南省天然橡胶收购价格监测费用表

序号 经费项目 用途
计算

单位

监测

时间（月）
数量 单价(元) 金额(元) 备注

1
采报价员

工作补贴

橡胶价格采报价人员工作补贴，含交通及

通信补贴费。
元/人·月

（4月-12 月）

9个月

人 海南省天然橡胶价

格监测点共计 160

个，80 名采价员，每

名采价员负责两个

监测点

2 劳务派遣管理费

用于招聘、录用、安置、岗前、岗中培训

教育、办理签订劳务服务协议等.工伤意

外事故,行政、档案管理、财务成本、税

费、结算成本等费用。

元/人·月 人

3 邮电费
移动手机采报价通信服务费，在全省范围

内移动采报价 4G 办公流量费。
元/月 月

采价员采用手机直

采系统上报数据

5 合 计 元


